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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19〕55 号 

各院、部： 

为保证下学期课表编排及学生选课按时完成，现将有关

事项 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有关要求 

1．认真核对课程代码、课程名称、总学时数、周学时

数、 考核方式及实践环节是否与教学计划是否相符，如有

出入请及时 告知我处查实并修改。 

2．根据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规范等要求审核教师是否具

有授 课资格，原则上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

教师可承担 本科课程的授课。聘请机关行政人员请提醒兼职

教师及时填报任 课申请表，由院、部里汇总后交教务处。外

聘教师及返聘教师需 将教师个人简历、职称复印件、试讲报

告、外聘兼职申请表等相 关材料及拟担任的教学任务安排

一并交教务处审核。 

3．原则上要求专科采用合班上课，本科专业课可单班上课。 

确因专业及课程特殊要求需要拆班上课或分组实验，须经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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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申请，教务处审批。安排教学任务时请注意每间教室的容量

。 (普通教室上课人数北校区最多不超过 100 人，南校区最多

不超过 135 人；多媒体教室上课北校区不超过 200 人，南校区

不超过145 人)。 

4．按照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多媒体教学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 

〔2013〕27 号，严格控制多媒体教室使用，安排比例不得超过 

本院、部使用教室总数的 75%，并在相应栏中注明是否使用。 

对于 2018 年 9 月 1 日后入职的无多媒体授课经历的新进教师， 

原则上不安排多媒体教室授课，如确需多媒体授课，可按照相关 

规定履行多媒体教室申请及审批手续。 

5．每位教师原则上每天最多安排 4 节课。大学英语、高等 

数学、大学物理等作业较多课程原则上不安排在同一天上课。 

6．为了减少学生南北校区上课流动，请按学生住宿的校区 

安排教学任务，请注意表中的学生所在校区。请各院、部安排教 

学任务时尽量避免教师两校区都有课。 

7．实践环节周次的录入在 4 月 24 日前完成，实践环节的上 

课时间和地点，由各院、部自行安排，其中创新实践由学生所在 

院指定老师录入成绩。 

二、报送时间 

2019 年 5 月 8 日（第 11 周周三）前将开课安排录入系统并 

将纸质文档经本单位领导签字后交教务处，并将电子文档发至教 

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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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事项 

1．校内、外兼职（外聘）教师的试讲报告须附当次试讲内 

容，以及符合学校规范要求的教案。 

2．专业选修课请各院组织学生自行选课，不足 30 人的课程 

原则上不予开班。选课有两种方式：（1）通过教务系统预选，确 

定下学期要开的课程和预选课学生人数；（2）由各院组织学生选 

课，并把选课学生人数通知课程承担单位，以便安排任课教师。 

课程承担单位需在开课安排的电子文档中填好学生实选人数(课 

程承担单位请于 18 周周三前完成学生选课)。 

3．请在教学安排表中注明合班情况、任课教师、教室要求、 

课内实践是否顺延，如不顺延需注明具体地点(请不要调整表中 

行数及合并、拆分单元格)。 

如有疑问请与刘欣老师联系，电话 2253025。 
 

 

 

  
 

 

教务处 

2019 年 4 月 19 日 


